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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第3季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3年9月23日 

一、委員組成                                                                  

主席：陳慈幸召集人 

出席委員：葉怡伶委員、楊文榮委員 

列席人員：秘書李青森、教化科長黃峻強、心理師何怡萱、心理師陳舒涵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重點 

    教化科黃峻強科長報告本監「心輔人員勞務承攬辦理情況」(詳如附件 1)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監所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一)葉怡伶委員建議及提問 

1. 陽明醫院履約狀況如何? 

 

 

 

2.勞務承攬監方認為合約簽1年或2

科長 

(1) 勞務承攬心輔人員每人每月上限66小時，會有考

核及績效統計，目前履約狀況正常，開案皆能積

極完成，輔導紀錄製作完善。 

心理師 

(2) 為能接住核心個案，勞務心社人員之案源今年由

1.【建議】將承攬機構對於勞務心社

人員之督導機制加註於契約內容列為

必要條件，畢竟研討會與督導性質不

一樣，應由承攬機構督導，多一層保

障，可列入下一期合約中。 

2.【建議】可將拒絕就醫之有精神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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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為佳? 

 

 

 

 

 

3. 【建議】可於和園中央台旁空

間區塊增設獨立諮商室，或啟用和

園3、4樓之諮商空間，請機關就本

案審慎考慮，以提供心社人員妥適

之諮商環境。 

 

 

 

 

 

 

 

 

 

 

 

 

教誨師提出有需求之個案，例如酒駕或具自殺傾

向之收容人，輔導狀況有所提升；以一年期來

說，合約將屆若有續約需求之心社人員會較積

極，至於長刑期收容人會盡量安排單一心社人員

輔導，綜上，目前仍以維持一年期合約較妥適。 

心理師 

(3) 各教區有設個別的輔導諮商室，但受限於教誨師

或教區科員需在場，若有獨立隔間之諮商空間數

間，只需1位戒護人力即可，可減少跟教區溝通的

時間並減少教區之負擔。 

科長 

可於和園中央台旁空間做簡易之隔間，節省經費

及人力負擔。 

秘書 

a.分享之前服務機關的情況，南二監在中央台旁

空間設置個別之諮商輔導室4-5間，盡量做到有專

業諮商的環境及氣氛。 

b.當初為節省戒護人力，並兼顧多為女性之心輔

人員的安全，安排於教區旁由教誨師或科員在場

陪同才可以進行輔導。 

c.相關建議，考量教化的需求、戒護科人力的調

度及本監之空間運用做妥善之處置。 

 

病症狀收容人從其他疾病切入辦理就

醫，以共同會診方式作因應。 

3.【建議】可於和園中央台旁空間區

塊增設獨立諮商室，或啟用和園3、4

樓之諮商空間，請機關就本案審慎考

慮，以提供心社人員妥適之諮商環

境。 

4.【建議】增加心輔人員的正式編

制，短期承攬對於有志於該工作的心

輔人員是臨時性且不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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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為讓心社人員在時效

內完成評估輔導，可納入風險評估

概念，若被區隔調查收容人是高風

險人員(情緒不穩或具自傷傾向)則

啟動緊急橫向聯繫機制。 

秘書 

(4) 內部聯繫的部分，可建立本監高風險收容人加強

橫向聯繫之機制。 

（二）楊文榮委員建議及提問 

  

 1. 【建議】正式編制人員只有心理師

及社工師各2位，相對於監獄收容近

三千名收容人，明顯嚴重不足，應跟

中央爭取更多的正式編制心社人員。 

（三）陳慈幸委員提問 

1.打詐四法有關三振條款之適用，

若通過實施後入監人數增加且刑期

加長，建議監方預作準備。 

 

秘書 

(1) 詐欺犯收容人之刑期加長在監時間更久，感謝委

員未雨綢繆的提醒。 

(2) 屆時教化科注意多元處遇的實施方式及挑戰。 

(3) 矯正署也會研議詐欺相關之專業處遇模式因應。 

1. 【建議】同意葉怡伶委員及楊文榮

委員增加正式編制心社人員的建議，

長期穩定的正式編制才能吸引專業人

員投入矯正機關的心輔工作。 

四、外部視察意見箱： 

(一) 113 年 6 月 3 日(星期一)開啟意見箱獲未具名陳情信 1 件，經戒護科調查完成，因本案係未具名陳情，調查報

告由委員簽收後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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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季視察時間及重點： 

(一) 本(第二)屆委員任期將於 113年 9月 30日屆期，第三屆委員名單待法務部核定後正式生效。 

(二) 下一季會議時間：預計 113年 12月 2日(星期一)下午 14:00。 

(三) 當日預計請監方安排第三屆委員進入戒護區，認識監獄環境及相關處遇措施。 

六、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由外部視察

小組視需要放入)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2 2 葉怡伶委員【建議】因女性

用藥受另一半影響很大，建

議可跟該協會(婉美女性成

長協會)溝通討論增加像親

密關係正確觀念互動培養的

課程。 

112度第2期科學實證戒毒團體增加辦理女性毒品收容人親密關係團

體，於8月21日開始由外聘心理師與本監臨床心理師帶領共12次的團

體處遇課程。 

□繼續列管 

▓解除追蹤 

112 2 葉怡伶委員【建議】少年課

程安排，應將重點放在職

涯，建議可安排較具實用性

能夠培養一技之長的課程，

例如沖煮咖啡、烘焙及料理

等。 

陳慈幸召集人【建議】烘焙

112年8月29日開始，本所咖啡調飲課程加入簡易烘焙及料理課程，

課程時間多加一節課。 
□繼續列管 

▓解除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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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是很棒的建議。 

112 3 請衛生科多舉辦戒菸課程、

衛教宣導。 

藉由新收入監調查、衛生科診間候診區撥放衛教影片，輪流於各場

舍衛教宣導，112年衛教宣導共辦理588場(戒菸宣導50場)。 
□繼續列管 

▓解除追蹤 

112 4 有關行動接見年老家屬數位

落差建議告知年老家屬可至

村里辦公處請村里幹事協

助。 

本監現依不同年齡層之家屬，引導最適合的方式，教導其使用 APP以

及解說申辦之流程： 

1. 年輕人：解說重點項目即可。 

2. 中年人：引導至便民服務入口網，使其點選操作教學影片，依步

驟操作即可。 
老年人：如在接見室，由專人協助申辦並操作教學；如在家裡，可

請老年人轉由家中年輕人、村里幹事或至附近電信行或超商等，由

承辦人員告知如何申請後，多半都能申辦成功。 

□繼續列管 

▓解除追蹤 

112 4 建議可在法令規範下妥為規

劃擴大行動接見使用量能。 

1. 本監現有7組行動接見設備（男監6組、女所1組），近三年行動

接見件數及設備使用率(已預約+已佔用/所有時段-設備故障)說

明如下： 

 

□繼續列管 

▓解除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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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監賡續積極推廣行動接見之便利性以及與一般接見次數分別計算

的概念，以提高家屬申辦意願。 

113 1 【建議】於前端透過多種方

式(海報公告、法治教育或

集會場合等)多次加強宣導

收容人了解現行外役監遴選

之資格，讓收容人熟悉資格

限制，避免人力耗費。 

1. 因應外役監條例修法，並使辦理受刑人外役監遴選作業更臻流

暢，業請各場舍主管加強宣導，此次修法大幅增加不得遴選條

件，如收容人仍有疑義，可洽所屬教區教誨師諮詢。 

將依視察小組建議製作簡易「外役監受刑人遴選條件」公告予收容

人知悉。 

□繼續列管 

▓解除追蹤 

113 2 【建議】可將收容人轉介成

大醫院斗六分院檢查肺癌低

劑量的電腦斷層，提早發現

提早治療。 

1. 目前國健署提供公費篩檢條件如下： 

(1) 肺癌家族史50至74歲男性或45至74歲女性，且父母、子女或兄

弟姊妹經診斷為肺癌之民眾。 

(2) 或是年齡介於50至74歲吸菸史達30包-年(註1)以上，有意願戒

菸或戒菸15年內之重度吸菸民眾，以上均需有意願加入戒菸者始可

公費篩檢，本監將持續進行該類資訊宣導，如有家族史或經醫師診

療後認有需求者，將依戒護外醫模式安排戒護外醫檢查。 

2. 經詢問本監合作醫院成大斗六分院表示，該院目前只提供自費

□繼續列管 

▓解除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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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檢，並未提供國健署公費篩檢。 

113 2 【建議】可引入健康老化概

念於老人處遇，安排老年收

容人較輕便之作業，使其具

身心控制感。 

有關老年收容人處遇，目前辦理情形簡述如下: 

1.成立樂齡專區：本監自去(112)年8月起於新建大樓和園1樓東區成

立高齡收容人工場(10工)及病舍(和一舍)，並設立樂齡教室，合併

為樂齡專區。樂齡教室置辦樂齡教具，作為全監高齡、身心障礙等

老弱收容人之教化或活動空間。 

2.訂定原則性計畫與每年度課程處遇計畫：本監去(112)年制定高齡

與身心障礙收容人處遇原則性計畫，每年底依高齡人數與性質變化

提次年處遇課程計畫，今(113)年度高齡與身心障礙者社心處遇課程

計畫已核准在案並執行中。 

3.高齡處遇計畫概述：針對高齡收容人分成亞健康與身體需特別照

顧或罹病收容人不同需求予所需處遇： 

(1)亞健康高齡收容人:依長照2.0巷弄長照據點針對亞健康高齡者所

需三大方向課程(健康促進、延緩老化、人際關係促進)作規劃，本

監今年度針對全監亞健康高齡收容人分梯辦理音樂運動、禪繞畫及

生命回顧與藝術輔療團體等課程，以達三大面向之處遇目標。 

(2)身體需特別照顧或罹病之收容人:該類收容人在其健康狀況弱勢

時，以醫療照顧為主，社心個別輔導為輔，評估並提供所需服務。 

4.本監設有老人工場(10工)，已安排摺簡易金紙之輕便作業。 

□繼續列管 

▓解除追蹤 

七、附件(如會議紀錄、詢問紀錄、函件等等…) 

(一) 附件 1-113第 3季外部視察會議簡報-勞務承攬現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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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附件 2-113第 3季外部視察會議紀錄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

勞務承攬辦理現況

報告人：黃峻強 科長



報告大綱

一.專案名稱及委託期間

二.專案對象說明

三.提供勞務(駐點)時間與地點

四.專案委託項目

五.派駐(點)人員應具備資格條件



專案名稱及委託期間

一、專案名稱: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113年度心理專業處遇專案委託

勞務承攬案

二、委託期間:

自決標之次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



專案對象說明

一、本監核定容額為3108名，截至113年8月下旬，收容總

人數約為2832人，收容類型有受刑人、被告、受觀察勒戒

人、收容少年；受刑人刑期種類，有期徒刑、無期徒刑、

拘役及易服勞役約等；犯罪類型中，毒品犯約佔52%，不

能安全駕駛約佔7%，殺人、強盜、擄人勒贖、槍砲等暴力

犯約佔11%，其中不乏共病(如焦慮、憂鬱、人格疾患或其

他精神疾病、愛滋病等)者。



專案對象說明

二、目前機關需輔導收容人類型:

1.定期或立即需輔導人員:自殺防治列管個案、刑期30

年以上、重罪累犯不得假釋、高齡收容人、身心障

礙者、家暴性侵收容人、接受隔離舍調查者。

2.由教區教誨師轉介之收容人:自殺自傷疑慮、更生保

護會服務項目之轉銜需求、身心狀況不佳者、生活適應

困難等



提供勞務(駐點)時間與地點

•配合機關上班時間(工作天)周一至周五08:00~17:30

•於本機關教化科或機關指定之處所進行

•為因應收容人特殊情況，每當日入監日駐點時間應至少2小

時(避免僅進入本監簽到後，即因故隨即離開)。



專案委託項目

• 主要工作內容如下

• 一、提供個案評估、衡鑑、輔導/諮商/治療，以執行受刑人個

別處遇計畫，或施於其他收容人

• 二、協助監所適應，探討與犯罪原因相關因素以提高改變犯

罪行為之動機

•三、提供相關社會資源連結及改善家庭關係，以協助順利復

歸社會

•四、協助特殊收容人處遇之規劃、發展或研究



派駐(點)人員應具備資格條件

•駐點人員：2位臨床心理師、1位諮商心理師、2位社工師

•心理師：領有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執照或具備心理師應考資格

•具資料統計分析經驗及研究能力者佳

•具矯正機關輔導/諮商/治療/轉銜工作經驗者佳

•身心健康無不良嗜好



監所在心輔人員勞務承攬過程中遭遇困難?

【特殊狀況】無
【困難之處】

1. 勞務承攬時數有限且工作時間不固定，難以因應複雜性個案處

遇之需求，亦難以確切掌控服務之時數與品質

2. 勞務承攬心社人員係由承攬廠商負責選派，難以即時管控渠等

工作品質，亦會造成監所額外管理負擔。

【建議】建議增加編制內(固定、常態性)專業心社輔導人力



心輔人員在輔導過程中有無遭遇特殊狀況或困難之處?

【特殊狀況】目前收容人欲轉場舍多需經過心社人員評估
【困難之處】

1. 考量戒護安全，個別輔導時常需配合戒護人力或教誨師時間，亦較

難兼顧個案隱私，輔導深度有限

2. 因違規受刑人之區隔調查期間不得逾20日，且本監受刑人違規懲罰

報告表設有心社人員須事前介入輔導評估機制，然因懲罰報告表之

陳核需跨科室共同合作(戒護科、衛生科、教化科)，故懲罰報告表

會辦至心社人員時，常常區隔調查即將屆至，致影響後續評估品質

與增加心社人員時間急迫之壓力。



心輔人員在輔導過程中有無遭遇特殊狀況或困難之處?

【困難之處】

3. 如有顯著出現精神疾病症狀，但缺乏受協助意願者，心社人員

亦難以著力。甚者，如個案拒絕就醫，即使明顯存在風險、已

轉介衛生科也難有進一步作為

4. 矯正署對各項處遇要求日益增加，但心社人力尚嫌不足，實難

以回應多元轉銜需求，也難以提升相關輔導之深度



心輔人員在輔導過程中有無遭遇特殊狀況或困難之處?

【建議】

1. 增設獨立諮商室，可設於中央台等戒護人力充足處

2. 違規懲罰報告表之各科室陳核製作時間可以縮短，或是事前讓

心社人員知悉受刑人區隔調查之情事，讓心社人員可以在時效

內完成評估輔導

3. 增加編制內(固定、常態性)專業心社輔導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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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 

外部視察小組 113年第 3季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年 9月 2日(星期一)下午 14時 0分 

貳、 地點：行政大樓 2樓會議室 

參、 主席：陳慈幸召集人                紀錄：袁仁國 

肆、 出席人員：葉怡伶委員、楊文榮委員 

伍、 列席人員：秘書李青森、教化科長黃峻強、心理師何怡萱 

           心理師陳舒涵 

陸、 議題討論及決議： 

一、 本監出席人員報告 

(一) 教化科黃峻強科長報告本監「心輔人員勞務承攬辦理情況」(詳如附件 1)。 

二、 委員提問或建議 

(一) 葉怡伶委員 

1.陽明醫院履約狀況如何? 

科長 

勞務承攬心輔人員每人每月上限 66 小時，會有考核及績效統計，目前履約

狀況正常，開案皆能積極完成，輔導紀錄製作完善。 

2.勞務承攬監方認為合約簽 1年或 2年期為佳? 

心理師 

為能接住核心個案，勞務心社人員之案源今年由教誨師提出有需求之個案，

例如酒駕或具自殺傾向之收容人，輔導狀況有所提升；以一年期來說，合約

將屆若有續約需求之心社人員會較積極，至於長刑期收容人會盡量安排單一

心社人員輔導，綜上，目前仍以維持一年期合約較妥適。 

3.【建議】將承攬機構對於勞務心社人員之督導機制加註於契約內容列為必

要條件，畢竟研討會與督導性質不一樣，應由承攬機構督導，多一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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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列入下一期合約中。 

4.【建議】可將拒絕就醫之有精神疾病症狀收容人從其他疾病切入辦理就醫，

以共同會診方式作因應。  

5.【建議】可於和園中央台旁空間區塊增設獨立諮商室，或啟用和園 3、4樓

之諮商空間，請機關就本案審慎考慮，以提供心社人員妥適之諮商環境。 

心理師 

各教區有設個別的輔導諮商室，但受限於教誨師或教區科員需在場，若有獨

立隔間之諮商空間數間，只需 1位戒護人力即可，可減少跟教區溝通的時間

並減少教區之負擔。 

科長 

可於和園中央台旁空間做簡易之隔間，節省經費及人力負擔。 

秘書 

(1) 分享之前服務機關的情況，南二監在中央台旁空間設置個別之諮商輔導

室 4-5間，盡量做到有專業諮商的環境及氣氛。 

(2) 當初為節省戒護人力，並兼顧多為女性之心輔人員的安全，安排於教區

旁由教誨師或科員在場陪同才可以進行輔導。 

(3) 相關建議，考量教化的需求、戒護科人力的調度及本監之空間運用做妥

善之處置。 

6.【建議】為讓心社人員在時效內完成評估輔導，可納入風險評估概念，若

被區隔調查收容人是高風險人員(情緒不穩或具自傷傾向)則啟動緊急橫向

聯繫機制。 

秘書 

內部聯繫的部分，可建立本監高風險收容人加強橫向聯繫之機制。 

7.【建議】增加心輔人員的正式編制，短期承攬對於有志於該工作的心輔人

員是臨時性且不穩定的。 

(二) 楊文榮委員 

【建議】正式編制人員只有心理師及社工師各 2位，相對於監獄收容近三千

名收容人，明顯嚴重不足，應跟中央爭取更多的正式編制心社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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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陳慈幸委員 

1. 打詐四法有關三振條款之適用，若通過實施後入監人數增加且刑期加長，

建議監方預作準備。 

秘書 

(1) 詐欺犯收容人之刑期加長在監時間更久，感謝委員未雨綢繆的提醒。 

(2) 屆時教化科注意多元處遇的實施方式及挑戰。 

(3) 矯正署也會研議詐欺相關之專業處遇模式因應。 

2.【建議】同意葉怡伶委員及楊文榮委員增加正式編制心社人員的建議，長

期穩定的正式編制才能吸引專業人員投入矯正機關的心輔工作。 

柒、 外部視察意見箱： 

(一) 113 年 6 月 3 日(星期一)開啟意見箱獲未具名陳情信 1 件，經戒護科調查完

成，因本案係未具名陳情，調查報告由委員簽收後存查。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下季視察時間及重點：。 

一、 本(第二)屆委員任期將於 113 年 9 月 30 日屆期，第三屆委員名單待法務部

核定後正式生效。 

二、 下一季會議時間：預計 113年 12月 2日(星期一)下午 14:00。 

三、 當日預計請監方安排第三屆委員進入戒護區，認識監獄環境及相關處遇措施。 

壹拾、 主席結語：感謝第二屆委員的出席及建議。 

壹拾壹、 散會：15時 30分 


